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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民宗复字〔2025〕3号                  签发人:蒋万强 


开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关于
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南江乡、南龙乡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根据《省财政厅 省民宗委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补助资金的通知》（黔财农〔2025〕53号）文件精神，按照《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补助资金项目立项的通知》（开农领议（2025）5号）文件要求，你乡镇编制上报的项目实施方案和相关资料已收悉。经组织行业部门相关技术人员评审，原则同意各乡镇报送的3个项目实施方案。现将项目批复如下：
一、批复项目建设内容及资金
本次批复项目实施方案资金80万元，项目3个（详见附件）。
二、加强资金管理
项目实施单位严格按照《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1〕19）、《贵州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黔财农〔2021〕115）文件规定，加强资金和项目管理，积极做好资金与项目的衔接工作，进一步加大资金监管力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严格实行“三专”管理，严禁挤占、截留、挪用和贪污，并自觉接受监察、审计、财政、扶贫等有关部门的监督、审计和检查。对项目规划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确保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正常运转、发挥效益。
三、加强项目实施管理
（一）规范项目实施。项目实施方案批复后，项目实施单位必须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明确的进度立即组织实施。要严格按照《贵州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暂行管理办法》（黔财农〔2021〕115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对照批复的建设规模、建设地点、受益农户等内容，不得擅自变更或调整，更不能随意改项，确保项目实施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如有特殊原因确需调项的，须按规定程序报备报批。
（二）严格执行项目公告公示制度。项目实施单位要按照《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印发关于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开办发〔2018〕11号)、《贵州省扶贫办 贵州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黔扶通〔2018〕26号）文件要求，切实做好项目的公告公示，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三）严格项目建设招投标及采购管理。项目实施和管理过程中有属于政府采购和招投标范围的事项，必须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和招投标有关规定执行；未达到政府采购和招投标标准的，项目实施单位必须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实行阳光操作。
（四）加强项目调度。项目实施单位须按项目实施方案落实党政一把手负责制，组建项目专班，明确专人负责，及时按程序组织项目实施，并按相关时间要求上报实施进度和报账进度。4月、6月、9月、10月支出进度不得低于30%、60%、90%，100%，确保项目按时保质保量竣工验收。
（五）严格项目验收。项目实施单位必须做好隐蔽性工程的现场监管记录（图片）和阶段性验收工作。涉及隐蔽性工程部分务必做好阶段性验收工作及资料收集；涉及混凝土砼化标号和厚度，由各乡在与施工方项目实施合同中约定并督促其提供具有鉴定砼化标号资质单位出具检测报告，作为县级验收依据。项目实施完成后，由乡组织自查验收，自验合格后形成项目验收意见，并在10个工作日内，申请县级验收。
（六）强化项目后续管护。到户项目形成的资产为项目受益农户所有；非到户项目形成的固定资产为乡人民政府或项目受益村集体所有，项目建成后要作好产权移交，乡镇要指导制定项目后续管护措施，建立管护制度，明确管护人员、管护责任和相关权利义务。
（七）优化资金衔接。坚持群众参与、扶志扶智。具体项目实施过程中，大力推广以工代赈方式实施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并将农村劳动力劳务报酬占中央和省衔接资金的比例提高到20%，有条件的地方可在此基础上尽可能提高发放比例。
四、加强信息系统和档案管理
（一）加强信息系统管理。各乡（镇、街道）在项目方案批复后，必须将项目的相关信息录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二）加强项目档案管理。按照 “一项一档”原则，收集整理各种记录项目实施监管过程的文字、图表、账册、凭证和图片等进行装订归档，完整、准确的反映项目申报、审批、实施、监管验收和后续管护。

附件：开阳县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补助资金项目批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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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开阳县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
补助资金项目批复表
单位：万元/户/人

	序号
	乡镇
（街道）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二级类型
	项目子类型
	实施地点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性质
	项目投资
	项目实施单位
	责任人
	行业主管部门
	责任人
	受益农户  (户)
	受益农户(人)
	脱贫农户  (户)
	脱贫农户(人)
	监测农户  (户)
	监测农户(人)
	备注

	
	
	
	
	
	
	
	
	
	总投资
	直接工程费用
	独立费用
	
	
	
	
	
	
	
	
	
	
	

	合计
	80 
	79.20
	0.8
	
	
	
	
	449
	1496
	8
	43
	
	
	

	1
	南江乡
	毛家院村香树组产业路硬化项目
	乡村建设行动
	农村基础设施
	产业路
	毛家院村
	新建20CM厚C25混凝土路面总面积1640平方米，路面长450米，宽3.5米，1575平方米，弯道加宽25平方米，错车道2处40平方米。
	新建
	13
	12.87
	0.13
	南江乡人民政府
	彭凤英
	开阳县民宗局
	蒋万强
	55
	155
	3
	18
	
	
	以工代赈

	2
	南江乡
	毛家院村香树组人畜饮水应急水池建设项目
	乡村建设行动
	农村基础设施（含产业配套基础设施）
	农村供水保障
	龙广村
	新建300立方钢筋混凝土水池，PE100级1.6Mpadn50pe配水管100米。
	新建
	25
	24.75
	0.25
	南江乡人民政府
	彭凤英
	开阳县民宗局
	蒋万强
	55
	155
	3
	18
	0
	0
	以工代赈

	3
	南龙乡
	南龙乡翁朵村后坡组、小寨组、马鞍山组抗旱应急饮水项目
	乡村建设行动
	农村基础设施（含产业配套基础设施）
	农村供水保障
	翁朵村
	新建泵房两座，安装水泵四台（两座泵站一用一备），安装自动控制系统2套，新安装提水管长2700m；新安装输配水管长6600m。
	新建
	42
	41.58
	0.42
	南龙乡人民政府
	李秋园
	开阳县民宗局
	蒋万强
	86
	339
	2
	7
	0
	0
	











                                                                                                           











抄送：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南江乡、南龙乡人民政府
开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2025年7月25日印发
共印3份      
